[bookmark: OLE_LINK1]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第2屆第1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1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時00分
地    點：本局專門委員室
出席人員：資方代表：林代表O岑、沈代表O媛
    勞方代表：張代表O宜、莊代表O菁
列席人員：杜育鑫
主席：林O岑（資方代表)             記錄：莊琬婷
1、 主席致詞：略
2、 報告事項：略
3、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局部分勞工適用八週變形工時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勞基法第3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2.為應本局業務需要，有關本局旅服人員及觀光工程科外勤行政助理是否經本會議同意適用八週變形工時，亦即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4、 建議事項(臨時動議)：建議宣導勞工申訴管道
決議：請秘書室落實勞資會議功能並加強宣導，並於下次召開會議前先行蒐集勞方所提相關議題，以利討論。
5、 散會：下午3時20分

